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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梁平区人民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

重庆市梁平区人民政府

关于划定全区禁止开垦陡坡地范围的公告

梁平府发〔2025〕25号
为预防和治理水土流失，保护和合理利用水土资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重庆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办法》等法律法规，结合我区实际，划定了全区禁止开垦陡坡地范围。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全区禁止开垦陡坡地范围划定面积为16731.02hm²，坡度均在二十五度以上，涉及31个乡镇（街道）。

二、禁止在划定的陡坡地范围内开垦种植农作物，在禁止开垦陡坡地范围内种植经济林，应当科学选择树种，合理确定规模，采取水土保持措施，防止造成水土流失。

三、违反本公告规定，在禁止开垦陡坡地范围内开垦种植农作物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等有关规定予以处罚。

四、本公告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特此公告。

                           重庆市梁平区人民政府

2025年11月3日
    （此件公开发布）
附件1
梁平区各乡镇（街道）禁止开垦陡坡地

面积统计表

	序号
	乡镇（街道）
	禁止开垦陡坡地面积（hm²）
	国土面积（km²）

	1
	安胜镇
	4.34
	26.70

	2
	柏家镇
	420.39
	68.74

	3
	大观镇
	324.51
	66.90

	4
	福禄镇
	864.73
	85.98

	5
	复平镇
	330.22
	31.16

	6
	合兴街道
	41.38
	52.94

	7
	和林镇
	649.67
	67.64

	8
	虎城镇
	87.15
	77.16

	9
	回龙镇
	784.05
	89.08

	10
	金带街道
	383.33
	36.65

	11
	聚奎镇
	257.07
	59.33

	12
	礼让镇
	556.98
	45.76

	13
	梁山街道
	1002.35
	94.09

	14
	龙门镇
	721.75
	59.08

	15
	龙胜乡
	1016.98
	42.52

	16
	明达镇
	605.91
	58.04

	17
	蟠龙镇
	1306.03
	96.27 

	18
	屏锦镇
	1342.96
	105.24

	19
	七星镇
	430.85
	33.35

	20
	曲水镇
	321.33
	46.48

	21
	石安镇
	377.46
	59.25

	22
	双桂街道
	861.81
	66.49

	23
	铁门乡
	585.70
	34.66

	24
	文化镇
	65.06
	35.53

	25
	新盛镇
	750.26
	58.96

	26
	星桥镇
	95.63
	53.26

	27
	荫平镇
	112.61
	54.98

	28
	袁驿镇
	17.49
	41.96

	29
	云龙镇
	834.2
	75.19

	30
	竹山镇
	1407.48
	48.72

	31
	紫照镇
	171.34
	36.12

	32
	碧山镇
	0
	39.50

	33
	仁贤街道
	0
	41.08


注：乡镇（街道）国土面积数据来源于梁平区“三调”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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